


涉及我局适度普惠性养老床位建设课题研究项目费用支付

比例不符合规定， 合同总金额9. 85万元。

一是组织相关科室负责人学习《福田区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管

理办法》，对课题经费的拨付比例进行重点强调， 要求今后所有

课题研究合同， 必须严格按照 60%、 40%的比例分两次拨付。 二

是强化合同把关，凡是课题经费支付比例不规范的合同，局领导

一律不予签字， 办公室 一律不予盖章。

四、 关于自行采购程序不规范问题

涉及我局15个采购项目，合同签订时间晚于项目实施时间，

合同总金额2124. 87万元。

一是组织相关科室负责人重新学习区、局自行采购规定？全

面梳理、重温自行采购相关要求和流程。 二是严格落实局自行采

购规定， 所有项目必须在完成招标采购、局党组会议审议且公示

期满后，方可签订合同、 组织实施， 不得采购程序倒置， 不得先

实施后补签合同。 三是严格合同把关，凡是合同中存在实施时间

早于实际签订时间问题的，局领导一律不予签字，办公室 一律不

予盖章。

特此报告。

（联系人：苟智双， 电话： 82919898, 18923789696) 




